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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准的修订原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自颁布实施以来，

对保障食品安全、规范食品市场、引导科学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食品产业发

展，预包装食品市场不断丰富，标签形式多种多样，GB 7718-2011需要修订以适应食

品标签的管理需求。
标准修订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严格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与消费者权益为
核心，同时充分满足食品安全监管及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需求。标准修订过程遵循公
开、透明原则，通过多轮调研、公开征求意见，听取各方对于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并
按程序向WTO进行通报。

标准修订过程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食品行业创新发展、反食品浪费等要

求，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预包装食品标签的管理经验和我国实际，对日期标

示、致敏物质标示、数字标签等要求进行了调整或增补；删除了关于“字体字号”

“净含量和规格”“生产经营者信息”等侧重于食品标签监督管理的要求，由国务院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二、标准的修订内容
本标准与 GB 7718-2011相比,主要修订内容包括:预包装食品定义中增加了预先

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 修改了生产日期、保质
期、规格的定义,增加了数字标签的定义，删除了主要展示版面的定义；修改了食品
标签的基本要求；规范了食品名称、日期的标示方式; 修改了配料表的标示要求，规
范了食品添加剂的标示方式，修改了配料表归类标示和定量标示的要求; 修改了生产
者和经营者信息、净含量和规格、生产许可证号的标示要求; 修改了食品中含有致敏
物质时的标示要求; 增加了食品声称、进口食品和数字标签的标示要求; 将部分正文
内容移至附录,调整了章节编号的顺序; 增加了新的附录A“预包装食品标签中部分标
签项目的标示形式”，原附录C的内容合并到新的附录A；原附录A“包装物或包装容
器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变更为附录C，明确了不规则包装物最大表面面积的计算
方法；增加了附录D“致敏物质在食品标签中的标示形式”。
三、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结合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实际需求和GB 7718-2011的实施情况，为进一步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的管
理，修订后的标准将“预包装食品”定义为：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
的食品。与GB 7718-2011版相比，除预先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在一定量限范
围内具有统一质量、体积及长度标识的食品”外，将预先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并
“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包括称重方式和计件方式）”也纳入了“预包装食品”的
范围。

部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引用了GB 7718中“预包装食品”的定义。对于预包装食
品定义的修订，填补了GB 7718等标准对于“无净含量标示”的预先包装食品的管理
空白，拓宽了相关标准的覆盖面，可进一步保障此类食品标签信息向消费者的有效传
递，提升食品安全标准对于消费者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保障水平。
四、关于“日期标示”的修订
标准修改了日期的标示要求，规定预包装食品需同时标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

日，在标示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前提下，保质期作为可选择标示内容自愿标
示。考虑到消费者的标签识读需求及监管需要，日期统一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
示。

为在保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减少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参考国
际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于预包装食品的日期标示要求，结合消费者调查结果，修订后标
准规定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预包装食品和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

20cm2时，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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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十六条“制定和修改有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应当将防止食品浪费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程度防止浪费”的要求，新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者可根据食品属性、食用
特征等自愿标示预包装食品的“消费保存期”作为食品的最后食用日期，供消费者参
考。
五、关于“食品名称”的修订
修订后的标准细化了关于真实属性名称的表述，规定真实属性名称指“能反映食

品本身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固有特性的专用名称，包括对配料特征、工艺特点、食
品类别等一种或多种食品专属特征的描述”。
六、关于“配料表”“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
为进一步明确食品配料表的标示方式，减少标准执行过程中由于对于标准条款理

解不一致带来的影响，修订后的标准根据GB 7718-2011的执行情况，细化了对于“复
合配料”“食品添加剂”“承担包装功能的可食用物质”“直接添加的菌种”等标示
要求，同时对GB 7718-2011中“表1 配料标示方式”进行了扩充并由正文调整至“附
录A”。

为避免食品标签“配料特别强调”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和食品生产者不当竞争，统
一执行尺度，结合消费者调查结果，修订后标准调整了“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要
求，明确了属于“配料特别强调”的情形以及“定量标示”的要求和形式，规范了
“无”“不添加”等词语以及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食用方法
或用途等图片的使用要求。
七、关于致敏物质
食物过敏是影响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食品标签标示是防止消

费者食物过敏的有效措施之一，GB 7718-2011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规定的含麸质谷
物、甲壳纲类动物、鱼类、蛋类、花生、大豆、乳、坚果等八类含有致敏物质的食品
及其制品作为食品标签的推荐性标示内容。为了加强对食品中致敏物质的管理，尽可
能降低食物过敏的发生概率，与国际通用做法接轨，新标准要求如在食品生产中直接
将这八大类致敏物质用作食品配料，需在食品标签上强制性标示。鼓励食品生产者对
八大类致敏物质以外的其他可能导致食物过敏的配料、生产加工过程可能带入的致敏
物质进行标示。
八、关于进口食品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标签标示要求与中国境内生产销售的食品均应一致，但考虑到

进口食品的管理方式与在中国境内销售的国产食品有所区别，根据进出口食品监管部
门的意见，修订后的标准单独设置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示要求的章节，便于规范进口食
品标签标示内容，保证进口食品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执行本标准的各项要求。

进口食品章节规定了进口食品标签的一般要求、配料表、生产经营者信息、原产
国或地区、日期标示、适宜人群及食用量或使用方法的标示要求。进口食品标签标示
内容在执行GB 7718相应要求的基础上，应同时符合本章节的规定。
九、关于数字标签
为解决消费者因纸质标签版面受限而看不清、找不到等问题，切实提升消费者阅

读标签的体验感和食品企业传递食品信息的效力，修订后标准中新增了数字标签的定
义及应用要求。

数字标签是食品包装上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的食品标签，消费者可以通
过手机等移动设备扫描食品标签上的二维码获取食品标签信息。数字标签为推荐性的
要求，即食品生产企业可自行选择是否使用数字标签作为标签载体。当使用数字标签
时，应符合标准规定并保证在扫码获取信息后的一级页面直接展示标签信息，同时应
避免弹窗广告等干扰消费者阅读食品标签的情形。

数字标签属于食品标签，通过数字标签标示的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同时为
了节省食品标签版面，在相关规定允许的前提下，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了应当在预包装
食品上标注的事项可以简化预包装食品包装上标示的标签信息。
十、关于标准附录
附录A规定了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日期、贮存条件、定量标示等标签项目的标示形

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可按照示例形式,选用其中一种进行标示。附录A同时规定了配料
的归类标示方式以及食品标签的推荐性标示内容。

附录B以示例形式提供了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标示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应按
要求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标示。

附录C规定了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积计算方法，不同形状的包装物或包装
容器的最大表面积按照附录C的要求进行计算。

附录D规定了致敏物质在食品标签中的标示形式，包括强制性要求、推荐性要求
以及致敏物质标示的豁免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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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本标准与GB7718—2011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预包装食品定义中增加了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
———修改了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规格的定义,增加了数字标签的定义,删除了主要展示版面的

定义;
———修改了食品标签的基本要求;
———规范了食品名称、日期的标示方式;
———修改了配料表的标示要求,规范了食品添加剂的标示方式,修改了配料表归类标示和定量标示

的要求;
———修改了生产者和经营者信息、净含量和规格、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质量(品质)等级的标

示要求;
———修改了食品中含有致敏物质时的标示要求;
———增加了食品声称的要求;
———增加了对进口食品的标示要求;
———增加了数字标签的标示要求;
———将部分正文内容移至附录,调整了章节编号的顺序;
———增加了新的附录A“预包装食品标签中部分标签项目的标示形式”,原附录C的内容合并到新

的附录A;原附录A“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变更为附录C,明确了不规则

包装物最大表面面积的计算方法;增加了附录D“致敏物质在食品标签中的标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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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本标准不适用于为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保护的食品储运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

品的标识。

2 术语和定义

2.1 预包装食品

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先定量包装或者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
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或长度标识的食品;也包括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

包装材料、容器中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

2.2 食品标签 

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说明物。

2.3 数字标签

食品包装上采用二维码等信息化手段展示的食品标签。

2.4 配料

在制造或加工食品时使用的,并存在(包括以改性的形式存在)于食品中的任何物质,包括食品添加

剂(含食品营养强化剂)。

2.5 生产日期(制造日期)

食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期。

2.6 保质期

预包装食品在食品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

2.7 规格

同一预包装食品内含有多件预先定量的预包装食品时,对净含量和内含件数关系的表述。

3 基本要求

3.1 应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应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3.2 应清晰、醒目、持久,使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食品标签不应与食品或者其包装物、容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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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3.3 应通俗易懂、有科学依据,不得标示违背科学常识、违背公序良俗、贬低其他食品、封建迷信等

内容。

3.4 应真实、准确,不得使用虚假、夸大等欺骗性的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介绍食品,也不得利用

字号大小、色差、版面设计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将食品或食品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

3.5 不应以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等方式明示或暗示食品或食品中的某种成分或配料具有预防、治疗疾

病的作用,非保健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功效)。

3.6 应使用规范的汉字(商标、邮箱、网址除外),可以同时使用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

4 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4.1 一般要求

在国内生产、加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净含量和

规格(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

日、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致敏物质提示及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标示的其他内容,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豁免食品产品标示的内容除外。

4.2 食品名称

4.2.1 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属性名称指能反映食品本身不必说

明或已经说明的固有特性的专用名称,包括对食品或配料特征、工艺特点、食品类别等一种或多种食品

专属特征的描述。

4.2.1.1 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

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

名称。

4.2.1.2 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及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规

定或使用的名称时,应使用能充分说明食品真实属性且不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

4.2.2 在食品属性名称的同一展示版面可同时标示食品的“新创名称”“奇特名称”“音译名称”“地区俚语

名称”或“商标名称”等名称。当上述名称中含有易使消费者误解、混淆食品属性的文字或词语时,应在属

性名称同一展示版面的临近位置使用不大于属性名称的字高且与属性名称相同的字体、颜色进行标示。

4.3 配料表

4.3.1 预包装食品(包括单一配料食品)标签上应标示配料表,配料表应标示引导词。配料表中的各种

配料应按4.2的要求标示名称,食品添加剂按照4.3.4的要求标示名称。附录A中A.4列出的配料,可
标示配料的具体名称,也可采用表A.1中归类标示的方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另有规定的

除外。

4.3.2 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以质量计)的递减顺序一一排列。加入量不超过2%的

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在加工过程中已挥发或去除的配料可不在配料表中标示。

4.3.3 如果直接加入食品中的某种配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配料或原料制成的复合配料(不包

括复配食品添加剂),应在配料表中标示复合配料的名称,随后将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在括号内按4.3.2
的要求标示。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且其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的25%时,可不

标示其原始配料。复合配料中加入的复合配料,可不展开标示其原始配料。

4.3.4 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在GB2760、GB14880或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公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中的通用名称。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不包括其制法,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务院行政部门发布的公告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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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又可以作为其他配料使用的,应按其在

最终产品中发挥的作用标示。

4.3.4.1 复配食品添加剂应展开标示其在终产品中发挥作用的全部食品添加剂。加工助剂、已经失去

活性的酶制剂可不标示。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且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

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若符合GB2760规定的带入原则中可以通过食品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

的,可不标示。食品添加剂的辅料不在终产品中发挥功能作用的可不标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4.3.4.2 食品添加剂可以直接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也可将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归类标示并

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标示形式见附录B。同一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只选择附录

B中的一种形式标示。

4.3.4.3 在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和功能类别名称时,如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

大于60cm2 时(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C),可用GB2760中列出的国际编码(INS号)代替食品

添加剂的通用名称。若某种食品添加剂在GB2760中尚不存在相应的国际编码,或因致敏物质标示的

需要,应标示其通用名称。
4.3.5 由食品制成的,承担一定包装功能的可食用物质,应在配料表中标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或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4.3.6 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的菌种,未经灭活或去除工艺的,应当标示所添加菌种的具体名称,可同时

标示相应菌株号及菌种含量。上述菌种在食品中起发酵作用的,也可归类标示为“发酵菌种”或“微生物

发酵剂”。上述菌种经过灭活或采取过滤等方式去除的可不标示,如标示,应在食品属性名称或配料表

的临近位置明示产品的杀菌工艺,或标示“经灭活”“非活菌型”“杀菌型”“灭菌型”等能充分说明菌种已

无活性的词语。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4 配料强调与定量标示

4.4.1 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或含有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应采用在配料表中明示或附加文字

说明的形式标示该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标示形式见A.5。
4.4.1.1 食品中的配料或成分若在食品名称中提及,应标示其相关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

含量。
4.4.1.2 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口味、风味、配料来源、食用方法或用途等的图案不属于特别强调。仅使

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种配料或食物风味的,仅可使用相关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以外的图案,且
应在图案临近位置醒目标示“图案仅供口味参考”等字样。

4.4.2 在食品的标签上特别强调一种或多种配料或成分的含量较低或无时,应标示所强调配料或成分

在成品中的含量。
4.4.2.1 使用“无”“不含”等词汇时,其相应配料或成分含量应为“0”,其他法律、法规或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中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食品添加剂、污染物,以及法律、法规和标准中规定的不允许

添加到食品中或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不得使用“无”“不含”等词汇及其同义语进行声称。含量声

称同义语见A.5。
4.4.2.2 不得使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语等词汇;其他法律、法规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另有规

定的应从其规定。“不添加”相关同义语见A.5。

4.5 净含量和规格

净含量应与食品名称在包装物、容器的同一展示版面标示。

4.6 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要求标示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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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方式。

4.7 日期标示

4.7.1 应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清晰标示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标示形式见A.2。如

日期标示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标明所在包装物的具体部位。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可仅

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日期标示应清晰醒目、易于辨认,不应与包装物、容器分离,不得加贴、补
印、修改。

4.7.2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2 时,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4.7.3 为指导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后合理食用食品,避免食物浪费,可根据食品特点及工艺标示消费保

存期,作为食品在食品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的最后食用日期。标示形式见A.2。

4.8 贮存条件

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应标示贮存条件,标示形式见A.3。

4.9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标示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4.10 产品标准代号

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的预包装食品应标示产品所执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号。

4.11 产品质量(品质)等级

食品所执行的标准已明确规定质量(品质)等级的,应标示质量(品质)等级,否则不得标示质量(品
质)等级。

4.12 致敏物质

4.12.1 以下食品配料可能导致敏感人群产生过敏反应,如用作配料,应在配料表中加以提示,或在配

料表临近位置标示提示信息,标示形式见附录D。

a)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系)。

b) 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

c) 鱼类及其制品。

d) 蛋类及其制品。

e) 花生及其制品。

f) 大豆及其制品。

g) 乳及乳制品(包括乳糖)。

h) 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
上述配料以外的其他可能的致敏物质可自愿标示提示信息。

4.12.2 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致敏物质时,如共用生产车间、生产线时,鼓励标示致敏物质的提示

信息,标示形式见附录D。

4.12.3 D.4列明的配料以及D.5列明的情况,可免于标示致敏物质提示信息。

4.13 营养标签

营养标签的标示范围及标示方式按照GB28050或GB13432执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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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警示语

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中对食品、食品配料或成分的警示语标示有

规定的,应按照相关规定标示警示语。

4.15 经辐照加工食品

4.15.1 经电离辐射线或电离能量处理过的食品,应在食品名称临近位置标示“辐照加工食品”或“经辐

照处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15.2 经电离辐射线或电离能量处理过的任何食品配料,应在配料表中括号内标示“辐照”“辐照加

工”,或在配料表临近位置标明其“经辐照处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按照第4章的相应要求标示食品名称、净含量和规格(以
计量方式销售的除外)、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和贮存条件。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通过数

字标签标示,或通过说明书或合同等方式注明。

6 特殊食品

国务院相关部门对特殊食品标签标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 食品声称

食品声称应能真实、准确地描述食品、食品配料或成分的特征、特性与特点。我国法律、法规、食品

安全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明确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8 进口食品

8.1 一般要求

8.1.1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所有的可见标示内容(包括外文或繁体字标注内容、中文标签标注内容

及其他说明物的内容)需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8.1.2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需有印刷或加贴的中文标签。进口预包装食品中文标签应标示本标准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强制性标示内容,强制性标示内容的中外文应有一一对应关系。
标签上可见的其他外文或繁体字所表述的内容应与规范汉字有对应关系(商标、进口食品的生产者和地

址、国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网址除外)。

8.1.3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标示内容应符合第4章(4.9、4.10除外)、第5章中相应条款的要求。

8.1.4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按照第5章中相应要求标示。

8.2 配料表

进口预包装食品外文配料表的内容均应在中文配料表中有对应内容,食品中的配料在外文配料表

中没有标示,但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应当标示的内容,也应标示在中文配料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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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生产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进口商/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号

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

8.4 原产国或地区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原产国(地区)。完全在一个国家(地区)获得的货物,以该国(地区)为原产

国(地区)。两个及以上国家(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为原产国(地
区)。如灌装或分装国家或地区与原产国不一致的,应同时标示灌装或分装国家(地区),也可同时标示

其原料或配料的来源或生产国家或地区名称。

8.5 日期标示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原包装未标示生产日期的,应根据原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最佳食用日期等相关

信息,经推算后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可只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8.6 适宜人群、食用量或食用方法

进口预包装食品原标签中涉及适宜人群、食用量或食用方法等的信息,应有相应的中文内容并应符

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的要求。

8.7 其他

进口预包装食品可不标示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

9 数字标签要求

9.1 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预包装食品标签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前提下,同时通过数字标签展示食品标签

信息。

9.2 数字标签展示的内容应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应与食品包装上同时展示的

食品标签信息保持一致。

9.3 使用数字标签时,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数字化手段提供数字标签,并在数字标签临近位置

通过“数字标签”或类似字样明示其身份。

9.4 数字标签应通过易于获取的形式提供,鼓励兼容多种识别手段。数字标签标示内容应在识读后的

一级页面直接展示且不应有影响正常阅读的干扰元素内容。

9.5 数字标签标示内容应清晰、醒目、易于识读,不得篡改。食品生产者可根据特定消费群体需求提供

数字标签,如在文字标识的基础上同时采取视频、语音识读等方式提供食品信息。

9.6 使用数字标签标示了应当在预包装食品上标注的事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简化预包装食品包装

上标示的标签信息。

9.7 我国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有明确规定的,应从其规定。

10 豁免标示内容

10.1 在标示了生产日期的前提下,下列预包装食品可以豁免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葡萄酒及酒

精度大于或等于10%vol的酒类、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味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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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在标示了批号的前提下,葡萄酒及酒精度大于或等于10%的酒类可免于标示生产日期。

10.3 当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2 时,可仅标示食品名称、净含量、
保质期到期日、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者和(或)经营者的名称和联系方式、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其他标示项目应标示在销售容器上,或以随附说明书、数字标签等形式提供。最大

表面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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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预包装食品标签中部分标签项目的标示形式

A.1 概述

本附录以示例形式提供了预包装食品部分标签项目的标示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可按照示例形

式,选用其中一种进行标示。如需要可根据食品特性或包装特点等对推荐形式调整使用。

A.2 日期的标示

A.2.1 日期的标示形式:

2010年03月20日;

20100320;

2010/03/20;

2010.03.20;

2010-03-20;

20100320。

A.2.2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可在同行标示:

20100320/20100520;

20100320;20100520;

2010032020100520。

A.2.3 保质期到期日也可采用以下形式标示:
保质日期(至);
保质期至;
最佳食用日期(至);
最好在……之前食(饮)用;
……之前食(饮)用最佳;
……之前最佳;
此日期前最佳……;
此日期前食(饮)用最佳……。

A.2.4 标示保质期时,可采用××个月(或××日,或××天,或××周,或××年)等方式进行标示。

A.2.5 消费保存期也可采用以下形式标示:
消费保存日期(至);
最后食用日期(至)。

A.3 贮存条件的标示

贮存条件应使用“贮存条件”“贮藏条件”或“贮藏方法”等为标题,或不标示标题。
贮存条件的推荐标示形式:
常温(或冷冻,或冷藏,或避光,或其他条件)保存(或贮存);

×× - ×× ℃保存(或贮存);
避免阳光直射(或其他条件);
请置于阴凉干燥处(或其他条件);
常温保存,开封后需冷藏(或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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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湿度:≤×× %。

A.4 配料的归类标示方式

部分配料可使用的归类标示方式见表A.1。

表 A.1 部分配料可使用的归类标示方式

配料类别 归类标示方式

非植物油产品中添加的各种植物油
“植物油”或“精炼植物油”;如经过氢化处理,应标示为“氢
化”或“部分氢化”

各种淀粉,不包括化学改性淀粉 “淀粉”

添加量不超过2%的各种香辛料或香辛料浸出物(单一

的或合计的)
“香辛料”“香辛料类”或“复合香辛料”

胶基糖果的各种胶基物质制剂 “胶姆糖基础剂”“胶基”

生产过程中添加、未经灭活或去除工艺的菌种(在终产

品中存在且发挥非发酵作用的除外)
“发酵菌种”“微生物发酵剂”

食品用香精、香料
“食用香精”“食用香料”“食用香精香料”“食品用香精”“食
品香精”“食品用香料”“食品用香精香料”

食品产品中添加的各种酱油 “酱油”

食品产品中添加的各种食醋 “食醋”

食品产品中添加的各种食糖 “食糖”

食品产品中添加的各种淀粉糖 可直接标示配料的属性名称,如“果葡糖浆”

作为配料使用的发酵酒、蒸馏酒、食用酒精,不包括配

制酒
可直接标示配料的属性名称,如“黄酒”“食用酒精”

A.5 配料的定量标示

A.5.1 预包装食品配料定量标示的标示形式

定量标示可使用“≥”“不低于”或“不少于”说明承诺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小值,对于特别强调含量

较低的,可使用“≤”“不高于”或“不大于”说明承诺的添加量或含量的最大值;
用具体数值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用百分比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用附加说明的方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当生产加工工艺可能造成添加量或含量存在波动时,可用变动区间形式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A.5.2 若需定量标示的成分属于营养标签标示范围,应按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否则应在营养标签以

外标示添加量或含量。

A.5.3 含量声称同义语

等同于“不含”“无”的同义语:“零(0)”“没有”“0%”“未含”“零(0)含量”“含量为0”以及与上述内容

本质相同的用语。
等同于“不添加”“不使用”的同义语:“未添加”“零添加”“无添加”“未使用”“没加”“没用”“没使”“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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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未用”以及与上述内容本质相同的用语。

A.5.4 定量标示的豁免

食品标签上提及的配料或成分,若符合下述情况之一的不属于特别强调,可免于标示其添加量或含

量。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a) 因致敏物质提示或其他警示用语、提示用语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b) 仅在食用方法或产品搭配建议中提及的配料或成分;

c) 对于全部来源于同一产地的单一配料食品的“产地”的说明;

d) 仅用于说明终产品工艺和性状、风味、口味、口感等感官特征的描述性用语,或仅用于说明产

品用途的表述中所使用的名称;

e)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标准命名的公告中已规定的食品

名称(或与其本质相同的名称)所涉及的配料或成分,或已规定添加量或在成品中含量的配料

或成分。

A.6 推荐标示内容

A.6.1 预包装食品标签可以根据需要标示产品的批号。

A.6.2 预包装食品标签可以标示食用方法,如容器的开启方法、食用方法或使用方法、烹调或加热方

法、解冻或升温方法、解冻或升温后的保存方式与期限、复水再制方法、开启后的食用期限、开启后的储

存方式、搭配方式或方法等对消费者有帮助的说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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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形式

B.1 概述

本附录以示例形式提供了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标示形式。标示相应项目时,应按4.3.4的要求

选择其中一种进行标示。

B.2 按照加入量的递减顺序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酸酯,食用香精,柠檬

黄),稀奶油,植物油,葡萄糖浆,丙二醇脂肪酸酯,卡拉胶,瓜尔胶,胭脂树橙,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B.3 按照加入量的递减顺序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通用名称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乳化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酸酯),食用香

精,着色剂(柠檬黄)],稀奶油,植物油,葡萄糖浆,乳化剂(丙二醇脂肪酸酯),增稠剂(卡拉胶,瓜尔

胶),着色剂(胭脂树橙),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B.4 当预包装食品的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60cm2 时,可按照加入量的递减顺序全

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国际编码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乳化剂(322,476),稀奶油,植物油,食用香

精,着色剂(102)],葡萄糖浆,乳化剂(477),增稠剂(407,412),着色剂(160b),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B.5 建立食品添加剂项一并标示的形式

B.5.1 一般原则

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在食品添加剂项中标示。非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不在食品添加剂项中

标示。营养强化剂、食品用香精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可在配料表的食品添加剂项外标示。
食品添加剂项在配料表中的标示位置按照纳入该项中的食品添加剂的总质量确定。

B.5.2 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酸酯,食用香精,柠檬

黄),稀奶油,植物油,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丙二醇脂肪酸酯,卡拉胶,瓜尔胶,胭脂树橙),麦芽糊精,食
用香料。

B.5.3 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及通用名称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乳化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酸酯),食用香

精,着色剂(柠檬黄)],稀奶油,植物油,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乳化剂(丙二醇脂肪酸酯),增稠剂(卡拉

胶,瓜尔胶),着色剂(胭脂树橙)],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B.5.4 当预包装食品的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60cm2 时,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

功能类别名称及国际编码

  配料:水,全脂奶粉,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乳化剂(322,476),食用香精,着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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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稀奶油,植物油,葡萄糖浆,食品添加剂[乳化剂(477),增稠剂(407,412),着色剂(160b)],麦芽

糊精,食用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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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

C.1 不同形状包装物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

C.1.1 长方体形包装物或长方体形包装容器计算方法

长方体形包装物或长方体形包装容器的最大一个侧面的高度(厘米)乘以宽度(厘米)。

C.1.2 圆柱形包装物、圆柱形包装容器或近似圆柱形包装物、近似圆柱形包装容器计算方法

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高度(厘米)乘以圆周长(厘米)的40%。

C.1.3 其他形状的包装物或包装容器计算方法

以呈平面或近似平面的表面为最大表面面积。如有多个平面或近似平面时,应按其中面积最大的

一个计算。
如没有明确的平面或近似平面,应为包装物或包装容器平铺后总表面积的40%。

C.2 计算表面面积时应除去封边及不能印刷文字部分所占尺寸。瓶形或罐形包装计算表面面积时不

包括肩部、颈部、顶部和底部的凸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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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致敏物质在食品标签中的标示形式

D.1 概述

本附录以示例形式提供了预包装食品配料中含有致敏物质时,以及在生产中可能间接带入致敏物

质时的标示形式。

D.2 致敏物质用作配料时,应采用以下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标示。

D.2.1 在配料表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和标示方式(可使用字体加粗或下划线两种标示方式)进行提示:
配料:水,全脂奶粉,稀奶油,植物油,巧克力(可可液块,白砂糖,可可脂,磷脂,聚甘油蓖麻醇酯,食

用香精,柠檬黄),花生,葡萄糖浆,丙二醇脂肪酸酯,卡拉胶,瓜尔胶,胭脂树橙,麦芽糊精,食用香料。
配料:小麦粉、白砂糖、榛子酱(榛仁、巧克力)。

D.2.2 在配料表临近位置专门标示提示信息,可使用“食物致(过)敏原(提示)”“致(过)敏物质(提示)”
或“致(过)敏原信息(提示)”等为引导词,或不使用引导词:

含有鸡蛋、花生、坚果、乳成分;
含有花生酱、大豆制品;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
本产品含有鱼、大豆成分,可能导致食物过敏。

D.3 加工过程中间接带入或可能带入的致敏物质,宜在配料表临近或其他位置用以下方式加以提示:
“本产品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
“可能含有微量……”;
“本(此)生产设备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品)”;
“本(此)生产线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品)”。

D.4 下列经深度加工的配料,已去除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蛋白质成分,可免于致敏物质标示:

a) 大豆及花生加工产品:精炼大豆油、精炼花生油、大豆来源的肽、磷脂、维生素E、植物甾醇、植
物甾醇酯及植物甾烷醇酯、黄原胶;

b) 谷物加工产品:淀粉、糊精、葡萄糖浆、谷物来源的精炼植物油;

c) 水产加工产品:甲壳素、壳寡糖、鱼明胶、精炼鱼油、鱼油来源DHA;

d) 乳加工产品:乳糖醇。

D.5 其他免于标示致敏物质的情况:

a) 单一配料为致敏物质的产品,如果产品名称中已经明确该致敏物质的名称,可免于重复标示;

b) 食用酒精、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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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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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问答

发布时间： 2025-09-25 来源: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一、《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与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要求，主要规定了与食品安全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的预包装

食品标签的强制性标示项目以及食品标签标示的技术性要求。除本标准要求外，其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务院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对食品标签另有规定的，应同时执行。与本标准要求不一致的应当按本标准执行。

二、关于预包装食品的定义和标准的实施范围

为进一步规范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的管理，本标准将“预包装食品”定义为：预先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容

器中的食品。与GB 7718-2011版相比，除预先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质量、体积及

长度标识的食品”外，将预先制作在包装材料、容器中并“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包括称重方式和计件方式）”也

纳入了“预包装食品”的范围。

由食品生产者生产的预包装食品最小销售单元的标签标示应按照本标准的要求执行，非销售单元的预包装食品不

进行强制性要求。

三、关于不属于本标准适用范围的情形

以下情形不属于本标准适用范围，但可以参照本标准全部或部分内容执行：

一是食品储运包装标签，即在贮存运输过程中以提供保护和方便搬运、销售、携带等为目的的食品包装的标签；

二是以无包装状态陈列并销售的食品；三是餐饮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四是食用农产品；五是在经营环节将预包装食

品拆零进行销售的食品。

四、关于生产日期的定义

本标准规定的“生产日期”是指预包装食品形成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对于先行完成包装或灌装，且需在包装内

完成发酵、静置等生产过程后方可进行销售的食品，可以以完成相应生产工序，进行销售的日期为生产日期。

五、关于保质期的定义

本标准规定的“保质期”是指预包装食品在食品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该定义与《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保质期的定义保持一致，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得用于生产和销售。

六、关于规格的定义

“规格”指同一预包装食品内含有多件预先定量的预包装食品时，对净含量和内含件数关系的表述。该定义不涉

及以计量方式销售的食品。

七、关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的区别

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示本标准规定的所有强制性标示内容。非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

品标签上应标示食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到期日和贮存条件，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

在数字标签标示，或通过说明书、合同等方式注明。

为避免误解，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在“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上进行提示，如使用“非零

售”“餐饮专用”等字样。

八、关于“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情形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的情形包括：

生产者提供给其他食品生产者、食品经营者（包括餐饮服务提供者）的，作为原料、辅料等用途的预包装食品。

生产者提供给其他食品生产者、食品经营者（包括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需要按散装形式进行销售的，或需要改

变包装形式后再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

九、关于“食品标签不应与食品或其包装物、容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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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的所有强制性标示信息应采用粘贴、打印、模印、嵌套或压印等形式固定在包装物或包装容器上，不易

分离。

“不易分离”指消费者（或使用者）打开包装食用（使用）前不得分离。但附加的，说明食用方法、产地特征、

产品特点等非强制性内容的说明物（如：吊牌），可根据实际情况与食品或者其包装物分离。

十、关于规范的汉字、外文、少数民族文字

本标准中的“规范的汉字”指国务院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不包括繁体字。食品标签强制性内容

如同时使用繁体字、拼音、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应与规范汉字涵义一致并有对应关系。

进口食品标签按照进口食品章节要求执行。

十一、关于数字标签的基本要求

鼓励食品生产者通过使用数字标签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数字标签展示的内容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预包装食品标签强制标示事项的规定。广告、营销等其他信息不属于数

字标签。使用数字标签时，应在食品包装上的数字标签识别码临近位置通过“数字标签”或类似字样明示其身份。本

标准不对数字标签展示平台做统一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可以自建数字标签平台或使用第三方平台展示数字标签信息。

数字标签标示内容应清晰、醒目、易于识读，避免重叠、堆积，不得有影响正常阅读的弹窗、飘窗等干扰元素。

鼓励在数字标签中使用音频、视频等形式展示食品标签信息，便于消费者更好地获取食品信息。食品生产者通过预包

装食品数字标签展示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的产品信息时，应当与其注册或者备案的内

容保持一致。

十二、关于数字标签标示内容的修改

数字标签展示内容不得篡改，当对数字标签内容进行修改和更新时，应记录修改内容、修改时间、修改者信息等

要素，确保信息修改过程可追溯。

十三、关于数字标签可以展示的其它信息

鼓励数字标签二维码与包装上其他二维码整合，实现多码合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可以标注的配料来源、生产工艺、产地信

息、食用方法、产品追溯、食品安全与营养等信息，受实体标签版面限制，可以通过数字标签展示。食品生产经营者

应当对展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确保相关信息的客观、科学，不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十四、关于使用数字标签时，食品标签标示的简化

食品生产者通过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展示生产者详细地址的，可在预包装食品标签上将生产地址简化标注为县级

行政区名称，并在生产者名称后标示。如，某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上展示的生产地址为“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XX镇XX

大道XX号”，可在食品标签上标注为“XXX生产者(固安县)”。

十五、关于真实属性名称

本标准规定的真实属性名称指能反映食品本身不必说明或已经说明的固有特性的专用名称，包括对配料特征、工

艺特点、食品类别等一种或多种食品专属特征的描述。

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中已规定或使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

应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选用时应综合考虑食品特征与消费者对于食品属性的

辨识需求。

本质相同的名称一般指食品命名所使用的名称本质上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

公告中的已规定或使用的名称相同，但表述方式存在差异，如：“榛子巧克力”与“榛仁巧克力”；或者是上述名称

的约定俗成的同义语，如：“奶酪”与“干酪”。本质相同的名称的使用应能够充分反映食品特性且通俗易懂，符合

消费者日常识读习惯，且不引起误解。

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中规定或使用的名称时，应使用能充分说明食品

真实属性且不易使消费者误解或混淆的名称作为真实属性名称。

十六、关于水在配料中的标示

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加入的水应在配料表中标示，但已完全蒸发、挥发或去除的水可不在配料表中标示。

当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蒸发、挥发或去除水的总量小于水的加入量时，应在配料表中标示。

十七、关于配料名称的分隔方式

配料表中配料的标示应清晰，易于辨认和识读，配料间可以用逗号、顿号、分号、空格等易于分辨的方式分隔。

十八、关于复合配料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形式

复合配料在配料表中的标示分以下两种情况：

1. 直接加入食品中的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并且其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的25%时，不需

要展开标示该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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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不等同于执行标准，只要是相关复合配料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

标准现行有效，即可按照“已有”的条件执行。

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且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如符合《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规定的带入原则中可以通过食品配料（含食品添加剂）带入食品的，则不需要标示；但如

果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在终产品中起功能作用，则应当标示。推荐的标示方式为：在复合配料名称后加括

号，并在括号内标示该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2. 直接加入食品中的复合配料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或者该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地方标准但其加入量大于食品总量的25%时，应在配料表中标示复合配料的名称，并在其后加括号，按照配料的标示要

求一一标示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

加入量大于等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不论其是否符合GB 2760规定的带入原则，均应当

标示。

十九、关于复合配料中复合配料的标示

复合配料中的复合配料可不展开标示，但如含有在终产品中发挥功能作用的食品添加剂时，应在复合配料中的复

合配料后加括号，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名称。举例：“酱油（含焦糖色）”。

二十、关于复合配料的合并标示

复合配料符合标准表A.1中归类标示要求的，可按照表A.1的规定，归类标示复合配料的名称。使用归类标示时，

复合配料中的食品添加剂应按照是否在终产品中发挥功能作用的原则决定是否标示。

二十一、关于食品添加剂名称的标示方式

应标示其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的通用名称。

同一预包装食品中的食品添加剂可以选择以下两种形式之一进行标示：一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二

是全部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通用名称。

在同时标示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和通用名称时，如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60cm2时（最大表

面面积计算方法见附录C），可用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列出的国际编码（INS号）代替食品添加剂

的通用名称。

举例：食品添加剂“丙二醇”可以选择标示为：1.丙二醇； 2.增稠剂（丙二醇）。

若使用食品添加剂“丙二醇”的预包装食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60cm2时，可以选择标示为：1.

丙二醇；2.增稠剂（丙二醇）；3.增稠剂（1520）。

二十二、关于食品添加剂名称标示的注意事项

1. 食品添加剂可能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若需要标示功能类别名称，应当按照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实际功能进

行标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列出了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功能，供标示时参考。

2. 应标示《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名称，举

例：“阿斯巴甜（含苯丙氨酸）”。

如果《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对一个食品添加剂规定了两个及以上

的名称，每个名称均是等效的通用名称，标示时可选择其中的一个。举例：“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又名甜蜜素）”可

标示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或“甜蜜素”，二者均为通用名称。

如果《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涵盖了多种

不同的食品添加剂，应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标示。举例：苯甲酸及其钠盐（包括苯甲酸，苯甲酸钠）可以根据使用情况

标示为“苯甲酸”或“苯甲酸钠”等。

3. 可以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规定的通用名称前增加来源描

述。

二十三、关于配料表中建立“食品添加剂项”

配料表应如实标示产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不强制要求建立“食品添加剂项”。应选择附录B中的任意一种形

式标示。

二十四、关于添加两种或两种以上同一功能食品添加剂的标示要求

食品中添加了两种或两种以上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可选择分别标示各自的具体名称；或者选择先标示功能类

别名称，再在其后加括号标示各自的具体名称。举例：可以标示为“卡拉胶，瓜尔胶” 或“增稠剂（卡拉胶，瓜尔

胶）”。若包装物或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60cm2时，也可以标示为“增稠剂（407，412）”。

二十五、关于复配食品添加剂的标示

应在食品配料表中一一标示在终产品中具有功能作用的每种食品添加剂。可以根据实际添加量一一标示，也可以

采用体现食品添加剂复配属性的方式进行标示，即标示复配添加剂的名称，再在其后用括号的形式展开标示每种食品

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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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关于食品添加剂辅料的标示

食品添加剂含有的辅料，不在终产品中发挥功能作用时，不需要在配料表中标示。

二十七、关于酶制剂的标示

酶制剂如果在终产品中已经失去酶活力的，不需要标示；如果在终产品中仍然保持酶活力的，应按照食品配料表

标示的有关规定，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酶制剂的加入量，排列在配料表的相应位置。

二十八、关于食品营养强化剂的标示

食品营养强化剂应按照《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或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公告中的名称标示。

二十九、关于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又可以作为食品配料使用的物质的标示

既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或食品营养强化剂又可以作为食品配料使用的物质，应按其在终产品中发挥的作用规范标

示。如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应标示其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相关公告中

规定的名称；如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应标示其在《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或国务院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相关公告中规定的名称；如作为配料使用，应标示具体名称或其在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相关公告中（如

新食品原料）规定的名称。

如味精（谷氨酸钠）既可作为调味品又可作为食品添加剂，当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时，应标示为“谷氨酸钠”，

当作为调味品使用时，应标示为“味精”。

三十、食品中使用的菌种的标示

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的菌种,未经灭活或去除工艺的,应当标示所添加菌种的具体名称,可同时标示相应的菌株号及

菌种含量。普通食品中使用的菌种，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标示具体的菌种名称；婴幼儿

食品中使用的菌种，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标示具体的菌株名称。菌种的含量标示建

议以10的n次方加单位的方式，如“n×106 CFU/g或n×108 CFU/mL”的形式标示。

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的菌种，未经灭活或去除工艺的，若在食品中起发酵作用，可标示所添加菌种的具体名称，

也可归类标示为“发酵菌种”或“微生物发酵剂”。

生产过程中直接添加的菌种若经过灭活或采取过滤等方式去除的可不标示,如标示,应在食品属性名称或配料表的

临近位置明示产品的杀菌工艺,或标示“经灭活”“非活菌型”“杀菌型”“灭菌型”等能充分说明菌种已无活性的词

语。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使用食品加工用菌种制剂的，可以只标示菌种名称，菌种制剂中的其他原料可以不标示。

三十一、关于定量标示配料或成分的情形

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在配料表中，或以附加文字说明的

形式标示相关配料的添加量或相关配料、特定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

进行定量标示时，可标示相关配料或成分的具体添加量或含量，也可以标示相关配料或成分的添加量或含量的范

围或最小/最大承诺值，具体的标示形式可参照本标准附录A。

若相关配料或成分在致敏物质标示等警示性用语、食用方法或对于产品感官特征的描述中提及，不属于特别强

调。举例：“本产品含有大豆，可能引起食物过敏”等。

三十二、关于使用“无”“不含”等词汇时，其“相应配料或成分含量应为0”

当某配料或成分在终产品中的含量为“0”时，可以使用“无”“不含”等词汇及其同义语对相应配料或成分进行

特别强调。

当其他法律、法规或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中另有规定的，应从其规定。例如，GB 28050对能量或某营

养成分的含量声称有特殊规定时，应按照GB 28050的要求执行。当产品执行标准中设置了“无XX”等界限值要求的，

可从其规定，如某食品标示了“无醇”时，则该食品的全部配料及其生产过程中不能含有或产生“乙醇”，或由配料

带入及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乙醇”符合该食品所执行标准中的“界限值”要求。

三十三、关于不得使用“无”“不含”等词汇及其同义语进行声称的情形

1.食品添加剂、食品污染物；

2.法律、法规和标准（含公告）规定不允许添加到该食品中的物质；

3.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

三十四、关于食品名称中提及的特别强调的情形

本标准规定，食品中的配料或成分若在食品名称中提及，应标示其本身或相关配料的添加量或在成品中的含量。

但涉及以下三种情形的可以豁免进行定量标示：

1.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存在的食品名称和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公告中存在的食品名称及与其本质

相同的名称。举例：牛奶巧克力；

2.用于体现产品属性的，与原料、成分、类别等特征相关的工艺和质地、风味、滋味、气味、外观等感官特征的

配料或成分的名称。举例：草莓口味冰淇淋、柠檬味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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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无需在标签上标示相关信息。

三十五、关于食品标签上图片的使用

食品标签上的图片包括真实照片、插画、设计图等与食品配料或成分相关的示意图。

当食品中含有某种真实的食品配料或成分时，可使用真实照片对口味、风味、配料来源等情况进行描述。

仅使用食品用香精、香料调配出某种配料或食物风味的,应使用相关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以外的图案,且应在图案

临近位置醒目标示“图案仅供口味参考”等字样。当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生成的图案无法与配料或食物真实照片

进行区分时，按照真实照片管理。

食品标签上用于说明质地、风味、滋味、气味、配料来源、食用方法或用途等的图案不属于特别强调，无需定量

标示。

三十六、关于日期标示

预包装食品需同时标示两个日期，包括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保质期的到期日从生产日期的当日或次日起进

行计算。在标示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前提下，保质期可作为可选择标示内容自愿标示。

保质期6个月及以上的预包装食品或包装物、包装容器最大表面面积不大于20cm2时，其标签可仅标示保质期和保

质期的到期日，生产日期作为可选择标示内容自愿标示。

三十七、关于“消费保存期”

为落实《反食品浪费法》有关要求，节约食物资源、避免食物浪费，可根据食品属性、食用特征等自愿标示预包

装食品的“消费保存期”作为食品的最后食用日期，供消费者参考。“消费保存期”不应短于“保质期”。

消费保存期可按照附录A的A.2.5标示具体日期，或通过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消费者进行指导。

消费保存期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关于食品保质期的要求，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不得用于生产和

销售。

三十八、关于致敏物质标示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系）、甲壳纲类动物及其

制品（如虾、龙虾、蟹等）、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乳及乳制品（包括乳

糖）、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等八大类致敏物质直接作为配料使用时，应采用在配料表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和标示方式

（可使用字体加粗或下划线两种标示方式）进行提示，或在配料表临近位置使用“食物致（过）敏原（提示）”“致

（过）敏物质（提示）”或“致（过）敏原信息（提示）”等为引导词加以提示。在配料表临近位置标示提示信息

时，也可以不使用引导词。

食品中除上述八大类以外的其他可能的致敏物质，如芝麻及其制品、椰子及其制品等可自愿标示致敏物质提示信

息。

三十九、关于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

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致敏物质时，如共用生产车间、生产线可能造成交叉污染等，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食

品标签上提示消费者食品中存在致敏物质的可能，可在配料表临近或其他位置用以下方式加以提示：“本产品可能含

有……”；“可能含有……”；“可能含有微量……”；“本（此）生产设备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

品）”；“本（此）生产线还（也）加工含有……的食品（产品）”等。

无论是否标示致敏物质预防性提示信息，食品生产者都应做好生产过程卫生管理，尽可能减少因共用生产线等造

成致敏物质交叉污染的风险。

四十、关于质量（品质）等级的标示

如果食品所执行的标准中已明确规定质量（品质）等级的，应按标准要求标示质量（品质）等级。如果食品所执

行的标准中未规定质量（品质）等级的，不得标示质量等级。

产品分类、产品类别等不属于质量等级。

四十一、关于产品标准代号

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25）4.10规定，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销售地预包装食品应标示产品所执

行的标准代号和顺序号，年代号可以不标示。

以GB 10765-2021为例，4.10条款中规定的标准代号为“GB”,顺序号为“10765”，年代号为“2021”，执行该标

准的产品应标示为“GB 10765”或标示为“GB 10765-2021”。

产品标准代号应标示引导词，引导词可使用“产品标准代号”“执行标准”“执行标准号”“产品标准号”等与

“产品标准代号”含义一致的引导词代替。

四十二、关于葡萄酒中二氧化硫的标示

使用了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的葡萄酒在2013年8月1日前在标签中标示为二氧化硫或微量二氧化硫；2013年8月1日

以后生产、进口的使用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的葡萄酒，应当标示为二氧化硫，或标示为微量二氧化硫及含量。

四十三、关于进口食品标签标示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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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的所有标示内容，包括外文或繁体字、加贴或印制的中文标签及其他说明物上的标示内容应

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对于采用在原进口预包装食品包装外加贴中文标签方式进行标示的情况，裸露的外文或繁体字以及加贴的中文标

签的标示内容需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四十四、关于进口食品的标示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食品标签内容应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25）第4章（4.9、4.10除外）中相应

条款要求。

四十五、如何理解进口食品标签中文与外文或繁体字的“对应关系”

进口预包装食品同时使用中文与外文或繁体字时，标签上外文或繁体字所表述的强制性内容应与规范汉字有一一

对应关系（商标、进口食品的生产者和地址、国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网址除外）。一一对应指外文标签中涉及强

制性的标示内容，均需有对应中文翻译。外文标签上未标示，但按照我国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需标示的内容，

也应在中文标签上进行标示。为便于消费者了解食品信息，强制性标示内容的中文标签可使用更详细、更符合中文阅

读习惯的表述。

其他非强制性内容应有对应关系，对应关系无需全部翻译，但应标明外文标签的主要内容或涵义。对于非强制内

容，可采用中文概述对外文内容进行描述，如“本产品外文标签还包括品牌信息、商标相关信息等内容”。

通过加贴标签等形式遮盖的外文或繁体字，无需进行翻译。

四十六、关于进口食品配料表

进口预包装食品外文配料表的内容均须在中文配料表中有对应内容，原产品外文配料表中没有标注，但根据我国

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应当标注的内容，也应标注在中文配料表中（包括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加入的水和单一原料

等）。

四十七、关于原产国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原产国或原产地区的名称。完全在一个国家（地区）获得的货物，以该国（地区）为原产

地；两个以上国家（地区）参与生产的货物，以最后完成实质性改变的国家（地区）为原产地。

四十八、关于进口预包装食品原标签仅有保质期和最佳食用日期时生产日期的标示

应根据保质期和最佳食用日期，以保质期和最佳食用日期的当日为起点，经推算后以加贴、补印等方式标示生产

日期。

四十九、关于进口食品进口商/代理商的标示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根据进口食品境内承担食品安全法律责任的实际情况标示进口商、代理商的名称、地址和联系

方式。进口商为承担责任主体的，应以进口商为引导词；代理商为承担责任主体的，应以代理商为引导词。

进口预包装食品应标示境外生产企业在华注册编号或者所在国家或地区主管当局批准的注册编号。进口食品的生

产者和地址、国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可以不标示。

五十、关于豁免标示的情形

本标准豁免标示内容有两种情形：一是规定了可以免除标示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的食品种类；二是规定了当食

品包装物或包装容器的最大表面面积小于20cm2时可以免除的标示内容。以上分别考虑了食品本身的特性和在小标签上

标示大量内容存在困难的情形。豁免意味着不强制要求标示，企业可以选择是否标示。

在标示了批号的前提下，葡萄酒及酒精度大于或等于10%的酒类可免于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在

此情况下标示的批号不得加贴、补印、修改。

本标准豁免条款中的“固体食糖”为白砂糖、绵白糖、红糖和冰糖等，不包括糖果。

https://www.nhc.gov.cn/wjw/wzdt/wzdt.shtml
https://www.nhc.gov.cn/wjw/weib/201306/f824d8abb40b400286c3fa4af328023e.shtml
https://www.nhc.gov.cn/wjw/weib/201306/f824d8abb40b400286c3fa4af328023e.shtml
https://www.nhc.gov.cn/wjw/weib/201306/f824d8abb40b400286c3fa4af328023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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